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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经济和信息化委，省属有关企业：
　　为适应我省软件产业园区发展需要，根据国家、省有关政策文件及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的有关规定要求，省经信委制定了《山东省省级软件产业园区认定管理办法》，并经省经信委主任办公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山东省省级软件产业园区认定管理办法》
　　
　　山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16年12月30日
　　
　　
　　
　　附件：
　　山东省省级软件产业园区认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山东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2015-2020年）》（鲁政办字〔2015〕215号），规范我省软件产业园区建设管理，创造软件产业良好发展环境，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软件产业园区是指具备相当基础和规模，科研力量相对集中，以软件和信息技术开发、生产、服务和出口为主体的产业园区。
　　第三条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负责省级软件产业园区的认定管理工作。
　　
　　第二章  认定条件
　　第四条  省级软件产业园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符合全省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总体规划和功能定位。
　　（二）当地政府重视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并出台了相关政策措施。
　　（三）企业与研发机构相对集中，园区年软件业务收入不低于5亿元，具有一定数量和较高水平的研发机构。
[bookmark: _GoBack]　　（四）具有较好的基础设施，技术开发、检验检测、金融服务、市场开拓、人才培养等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功能完善，具备培育骨干软件企业和孵化中、小软件企业的条件。
　　（五）已成立专门的园区管理机构，有专门的办公场所和专业管理人员。制定了园区产业发展规划和推进措施。
　　
　　第三章  认定程序
　　第五条  凡符合条件的园区均可按要求组织材料提出申请，经所在市政府同意，由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上报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第六条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组织对申报材料进行评估和必要的实地考察，提出审核意见，经公示后公布。
　　
　　第四章  管理考核
　　第七条  软件产业园区所在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园区建设和发展的具体指导与协调工作。
　　第八条  软件产业园区所在地政府应在发展规划、配套服务、财政政策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大对园区的支持力度。
　　第九条  软件产业园区管理机构应加强软件企业的信息统计工作，定期将园区建设和产业发展数据报省、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第十条  软件产业园区每三年考核一次。省、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成立考核组，考核不合格的予以警告、限期整改、直至取消其资格。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省经济和信息化委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7年2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至2022年1月31日。
　　
　　
